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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事项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二次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

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为了进一步优化公

司管理架构，充分发挥资产整合的经济效益，降低管理成本，公司拟吸收合并全

资子公司浙江众鑫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鑫智能”）和兰溪市众鑫寰

宇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溪众鑫寰宇”）。吸收合并完成后，众鑫智能和

兰溪众鑫寰宇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所有资产、负债、权益、业务、人员

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均由公司依法承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10 月 30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

公司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

本次吸收合并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吸收合并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的相关事宜。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

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



约定继续履行，同时本次股份注销也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具体如下：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提供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

文件、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提供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

证文件、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二）债权申报的具体方式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上华街道仁和路 11 号

2、申报时间：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工作日 8:30—11:30；13:00

—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

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3、联系人：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579-8236 6698

5、邮箱：zxzquan@fiber-product.com

6、传真：0579-8889 0018

特此公告。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30 日

mailto:zxzquan@fiber-product.com,

